
株洲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5月份日常巡视检查
[bookmark: _GoBack]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结果公示
根据《株洲市规范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涉企检查的若干规定》《关于开展2018年度劳动保障监察日常巡视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株人社发〔2018〕12号）的有关要求，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通过双随机抽取的方式，对下列单位实施了劳动用工检查，现将检查结果通过网络公布如下：
	序号
	被检查单位
	检查内容
	检查结果
	处理措施

	1
	天元区柏灵美高梅酒店
	劳动用工检查
	1、未支付加班工资；2、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
	已要求单位整改

	2
	株洲高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
	劳动用工检查
	劳动用工较为规范
	/

	3
	株洲新环境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
	劳动用工检查
	劳动用工较为规范
	/

	4
	株洲华夏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
	劳动用工检查
	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
	已要求单位整改

	5
	株洲巨人教育
	劳动用工检查
	劳动用工较为规范
	/

	6
	株洲虹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	劳动用工检查
	劳动用工较为规范
	/

	7
	株洲远东机械制造有限公司
	劳动用工检查
	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
	已要求单位整改

	8
	株洲建坤科技职业培训学校
	劳动用工检查
	劳动用工较为规范
	/

	9
	天元区阳光足浴精品店
	劳动用工检查
	劳动用工较为规范
	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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